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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6      证券简称：金山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14 号 

 

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重要提示：  

●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控

股子公司辽宁康平金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平金

山”）和辽宁彰武金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彰武金山”）

因生产经营需要，拟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银

租赁”）以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方式分别融资 7500 万元，合计 15000

万元，期限为八年。  

●交银租赁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以上

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 

●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通过。  

●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     一、交易概述   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康平金山和彰武金山拟将自有的风力发电设备

在形式上分别出售给交银租赁，然后租回使用并按期支付租金，待租

赁期满后，康平金山和彰武金山分别以 1 元价格对风电设备进行回

购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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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书面议案通过，表决  

结果为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二、交易方情况介绍 

交易对方：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 80 号 3 号楼 6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敏 

注册资本：20 亿元人民币。 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，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，固定收益

类证券投资业务，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，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

（含）以上定期存款，同业拆借，向金融机构借款，境外借款，租赁

物变卖及处理业务，经济咨询，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

资租赁业务，为控股子公司、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。 

交银租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。  

交银租赁最近五年来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。  

    三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    1、租赁物：康平金山、彰武金山自有的风力发电设备——各 29

台风机。 

2、出租人：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

  3、承租人：辽宁康平金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、辽宁彰武金

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。 

  4、租赁方式：售后回租。 

  5、融资金额：康平风力公司 7500 万元、彰武风力公司 75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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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 

6、保证金：康平风力公司 135 万元、彰武风力公司 135 万元（租

赁金额的 1.80%）。 

  7、租赁期限：8 年。 

8、租赁利率：4.41%（基准利率下浮 10%），若遇人民币贷款利

率调整，租赁利率做同方向同比例调整。 

  9、咨询服务费：康平风力公司 251.25 万元、彰武风力公司 251.25

万元（租赁金额的 3.35%）。 

 10、综合融资成本：约 4.6439%。 

此次融资租赁可分批提款，有效期为 6 个月。租金采用等额法计

算，以半年为周期支付，共 16 期（半年）。年综合融资成本约为

4.6439%，相比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.90%下浮 5.23%。 

四、本次融资租赁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，交易完成

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。  

 五、本次交易使公司可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，对

公司现实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。  

 六、备查文件  

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


